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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元宇宙的本质是连接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经济体系，而货币体系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元宇宙货币体系

以区块链为底层支撑技术，其去中心化、匿名性、信用基础薄弱的特点都可能冲击我国金融体系和危及

社会稳定的金融风险。具体而言，包括元宇宙货币体系去中心化不完全可能导致的垄断风险、区块链边

缘服务脆弱导致的交易风险、本国资本流失导致冲击现有金融体系的风险、以及虚拟货币所产生的信用

风险。本文将围绕上述提到的去中心化元宇宙货币体系可能造成的风险，提出应以既要包容审慎、又要

以有效监管为原则，指明科技创新与法律监管并非对立面；试图将区块链防伪防篡改机制、法定数字货

币等元宇宙中应用到的新兴科技创新与法律监管相结合；并参考国外对虚拟货币监管的法律规定，结合

我国监管现状，提出试图提出更适合我国的立法建议和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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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metaverse is the economic system that connects the virtual world and the real 
world, and the monetary system is the key link. The currency system of the metaverse is based on 
blockchain. Its characteristics of decentralization, anonymity and weak credit foundation may lead 
to the internal risks of the system as well as the financial risks that impact our financial system and 
endanger social stability. Specifically, these include monopoly risk, which may result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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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plete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monetary system, transaction risk due to the fragility of the pe-
ripheral services of the blockchain, the risk of an impact on the existing financial system due to the 
loss of domestic capital, and credit risk arising from virtual currencies. Based on the above-men-
tioned risk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legal supervision 
are not opposites, and should be both inclusive and effective. This paper tries to combine the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pplied in the universe of blockchain and legal digital cur-
rency with legal supervision, and refers to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virtual currency supervis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pervision in our country, put forward to try to put 
forward more suitable our country’s legislative proposal and regulator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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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去中心化元宇宙货币系统的概述 

(一) 什么是元宇宙 
元宇宙是一个技术企业家之间的共同愿景，即创立一个可以由不限制数量用户持续性和同步性体验，

可互操作的大规模实时渲染 3D 虚拟世界网络，而且该网络具有数据上的连续性。包含人类和物理世界

的具体化网络，是人们对三维虚拟世界的共同愿景。在元宇宙中，每一个人的虚拟化身都可以参与其中

的社会和经济互动。其连接虚拟和物理现实的技术是扩展现实(XR)，它结合了增强、虚拟和混合现实(AR、
VR 和 MR)技术。因此，元宇宙被认为通过克服自然强加的空间、时间和资源相关限制来扩大人类活动的

领域。 
当前国内外的学者对“元宇宙”普遍分类为封闭式元宇宙和开放式元宇宙。封闭式元宇宙，是由资

本效率高、易于使用的 Web2.0 平台构建，一般由特定的法律主体掌控。而开放式元宇宙以区块链、智能

合约和分类账技术为底层技术支持，具有高度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的特点，平台用户不仅是消费者，更

是平台共同的创造者；平台规则由社区成员制定，利益由社区成员共享。 
(二) 去中心化元宇宙货币体系的特点 
元宇宙的本质是连接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经济体系，而货币体系是其中的关键环节[1]。去中心化

元宇宙货币体系与传统的现实经济模式相比在技术上、交易媒介上都有显著区别。 
1) 以分布式分类账技术为底层技术 
在去中心化元宇宙货币体系中，加密货币占据着元宇宙经济项目交易货币的主导地位，元宇宙中的

用户使用商品或者服务与他人交换加密货币，而这些价值的交换需要包括但不限于分类账技术和智能合

约等技术为支撑。以目前区块链技术市值最大，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加密货币——比特币为例，2008 年

发布的比特币白皮书旨在解决互联网在建立时没有原生的资金转移方式的问题。其概述了一个允许在线

支付从一方可直接发送道另一方的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也就意味着该方法无需通过可信任的中介[2]。
区块链技术的底层逻辑在于，用户的每次交易都会形成区块，并被保留添加在已存在的交易链条中，这

便形成了一个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排列的具有分布性、开源性和不可更改性的数据库。因此该存储的信

息具有防伪防篡改的性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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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为去中心化元宇宙中货币体系的运行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其单一的分布式分类账极大降低

了交易成本，同时还提高了交易效率。但其也有极大的风险，相较现实经济活动中要求交易双方相互之

间具备严苛的信任条件不同，区块链技术支持下的交易可以在不受制于任何个体、中介的状态下放心交

易，因此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 
2) 去中心化 
基于上述提到的区块链的不可更改性，这种技术使得比特币、NFT 等加密货币成为去中心化、无需

互相信任和可核查的货币形式。对于去中心化元宇宙经济项目运行来说，让该虚拟世界中的交易的货币

形式变得可访问、可预测并可以兑换成现实世界的货币是很重要的。此外，对于元宇宙经济的创造者和

建设者来说，无摩擦和即时结算支付也是元宇宙货币系统运行的关键要求。 
因此，去中心化加密货币的形式更适合开放式元宇宙的经济运行模式，但去中心化的形式在提高交

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其极强的匿名性也带来了诸多金融风险和法律风险，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2. 去中心化元宇宙货币系统的风险 

(一) 金融风险 
1) 去中心化不完全导致的垄断风险 
虽然元宇宙的货币系统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但是根据当前元宇宙经济活动的现状来看，加密货币

的去中心化尚未达到完全状态。 
2022 年花旗银行发布的报告中指出，NFT 市场具有高度集中性。根据来自 Chaialysis 的 2021 年 NFT

市场报告，在 OpenSea 市场上有超过 2000 件个人 NFT 收藏品进行了二级销售，但只有 250 件收藏品占

到这些二级销售额的 80%。这种集中不单限于收藏品，而且在进行交易的用户地址中也很明显——

OpenSea 上 20%的用户地址占二手 NFT 销售额的 80%，而所有地址中只有 5%的地址占二手销售利润的

80%。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即便是在相对去中心化的数字市场上的交易，仍然可能存在部分用户垄断市

场的情况。 
数字市场是元宇宙经济活动变现的基石，但数字市场同时也具有极强的投机性，近年来一些数字市

场的数字作品天价交易使得这些经济活动成为少数人的专属，同时作为去中心化元宇宙货币系统底层技

术的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安全性的共识和信任也还在受甄别。因此，当前所谓的“去中心化”并非真正的

“去中心化”，也非真正的“民主”。 
2) 区块链中心化边缘服务脆弱导致的监管风险 
理论上来说元宇宙中的任何人都可以获得所在区块链的副本，但实际上，其严苛的技术要求和硬件

要求，使得大量元宇宙用户只能通过区块链边缘服务的钱包服务或交易所这样的中介进行虚拟货币的流

通和交易。用户需要使用钱包服务储存加密货币，通过交易所开展不同加密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交易，

这就要求用户对钱包服务和交易所有充分的信任。但作为元宇宙货币系统中的必经中介来说，对钱包服

务和交易所比现实世界里的交易中介的监管难度更大，加密货币市场的全球性决定了大多数交易所不受

各国商业银行的管辖，又基于元宇宙平台极强的匿名性，对其实施监管存在着极大的难度。 
3) 本国资本流失导致的金融风险 
加密货币与国家法定货币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加密货币市场具有全球性，其发行、交易、

流通不受各国商业银行或政府的管制。任何元宇宙用户都可以使用虚拟货币与境外用户进行交易，这种

开放性突破了外汇管制限制，将资产转移到境外[2]。而外汇管制是维持国家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一环，

因此我国对此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制度。 
然而，元宇宙经济活动中极强的匿名性和无国界性，以及虚拟货币在元宇宙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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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我国用户能够规避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制而将人民币兑换成虚拟货币，再由虚拟货币兑换成其他国

家的法定货币，造成本国资本流失。若是不对上述行为进行适当的引导与监管，会造成本国资本流失，

最终将导致我国的金融体系受到冲击。 
4) 虚拟货币、虚拟资产导致的信用风险 
虚拟资产和虚拟货币都存在着极高的信用风险。虚拟资产在元宇宙经济项目中的交易价格并不受国

家调控也不受现实世界中价值规律的决定，而以经济活动交易双方对该虚拟资产未来价值的主观预期为

基准。与之相似的，虚拟货币也与具有国家公信力和国家强制力背书的法定货币不同，虚拟货币仅以民

间共识为基础，能否在一定范围内作为货币使用，完全依赖于相关群体的自发认可。 
然而，即使是被全球投资者普遍认可的比特币，从其波动极大的极不稳定的支付能力来看，上述基

于交易者双方的主观预期、民间共识等信用基础都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当交易双方的主观预期过高时，

虚拟资产的价格会大幅增长；相同的，当民间普遍对虚拟货币的价值预期过高时，便会使得越来越多的

人将手中的法定货币兑换成虚拟货币，此时虚拟货币不仅具有货币的职能，也成为了一种投资商品。 
综上所述，虚拟资产和虚拟货币没有政府信用和银行担保作背书，存在着极高的信用风险，其价值

波动极大，也可能受个人或组织的操控，诱导元宇宙用户做出既有损于自身利益，也不利于现实世界物

质性财富增长的行为。 
(二) 货币主权的风险 
自虚拟货币诞生以来，其可能造成的金融风险、法律风险等问题引发了极大争议，而如今随着去中

心化元宇宙的发展与繁荣，随之带来的去中心化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交易、流通的繁荣，在给人们的

经济活动带来高效和便捷的同时，可能引发对于我国现有法定货币体系更大的冲击。 
一方面，从货币发行主体来说，法定货币是由具有国家公信力做背书的中央人民银行所发行，而当

前去中心化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主体都是私人，一方面其信用基础极其脆弱和不稳定；另一方面，基于

去中心化元宇宙的匿名性和虚拟货币的无国界性，使得难以通过行政或者其他制度手段加以监管[3]。私

人数字货币以私钥加密算法保障其对虚拟货币的控制，用户交易时想证明使用的资金是他自己的，只需

使用其私钥——一串随机提取的数字，对交易进行签名即可。这意味着即便一个国家禁绝任何未授权的

私人数字货币流通使用，完全限制它的货币功能，但只要这个区块链网络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仍然可

以被承认和使用，则该用户凭借其唯一识别依据的账号和密码仍然可以规避掉本国的法律规定而使用私

人数字货币[4]。 
另一方面，随着去中心化元宇宙的发展与繁荣，可能导致市场对于虚拟货币的需求逐步增大，而对

法定货币的需求减少。面对这种现象，我国有学者早已指出，应当警惕虚拟货币的大量流通，因为其极

有可能凭借网络技术优势和海量用户基础，重构全球的货币体系，从而对中央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

产生极大影响。具体来说，当前去中心化私人数字货币在理论上已经具有流通、价值存储等货币职能，

依托“点对点”的交易模式已经无需商业银行这个中介平台的介入，即可完成货币所有权的转移[4]。这

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现有的金融体系，还可能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减弱，进而影响到国家宏

观调控的效果。 

3. 法律规制 

为了应对上述法律风险和金融市场风险，也为了给元宇宙经济发展创造相对健康稳定的环境，针对

去中心化元宇宙货币系统监管机关应当遵循既要包容审慎、又要有效监管的原则；利用区块链技术与法

律相结合，充分利用区块链的防伪防篡改机制进行事前审查，联合行政机关进行事后监管；同时将法律

与数字货币机制相结合，加大数字化人民币的推广力度；并参考国外立法的启发，结合我国虚拟货币的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0859


谭倩 
 

 

DOI: 10.12677/ojls.2024.1210859 6045 法学 
 

管制现状，提出更适合我国的立法建议和监管措施，以应对去中心化元宇宙货币系统带来的法律风险。 
(一) 监管原则 
当前，我国对于虚拟货币的监管仍处于十分严格的态度，但参考过去十年来，金融科技等领域的监

管政策存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这不仅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还会使得市场主体对于

金融科技产品的信任度和积极性降低。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均高度重视数字经

济、数字科技发展，将其视为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领域，数字货币作为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交易媒

介，其合法化只是时间问题[5]。因此建议客观评估现有法律与监管框架是否适合于数字货币，合理界定

去中心化与加强监管的关系。 
随着国家对于数字经济、数字科技、数字金融的重视与发展，可以预见在数字货币在未来极有可能

合法化。因此，基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立法的复杂性，监管部门面对数字货币立法应当遵循既要包容审

慎，又要有效监管的原则，而尽量避免采取“一刀切”的监管政策。 
(二) 将法律与区块链防伪防篡改机制相衔接 
充分利用区块链防伪防篡改机制能够与法律系统互补并扩展现有的法律系统的信任结构。当前法律

规制的问题在于中心化安排的规模有限，而不能有效解决去中心化元宇宙中基于新兴经济发展模式而产

生的问题。因此，可以利用区块链与现有法律安排互补的方式推动保障元宇宙经济的稳健发展。 
对于去中心化元宇宙货币系统自身的风险来说，即抬高虚拟货币价格——以非同质化代币NFT为例，

可以应用法律与区块链防伪防篡改机制相结合的模式来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具体而言，可以用来辨别交

易者身份。元宇宙用户无法辨别与其进行交易的主体是虚拟货币的发行者还是投资者时，可以利用区块

链验证机制以不可篡改的方式记录该虚拟货币交易和发行者、投资者的信息，随后所有人都能够获取区

块链登记，能够有效帮助消费者对交易对象的身份进行识别[6]。此外，将行政监管机关作为元宇宙中区

块链的验证节点，发挥行政机关在现实世界中对于交易主体的身份和财产信息的监管作用，打通元宇宙

中数字身份、数字财产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相互验证，形成更为完整的验证链条[7]。 
综上所述，去中心化元宇宙货币系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区块链作为元宇宙货币系统的底

层技术，决定了加密货币在去中心化元宇宙货币系统中占据着重要部分，而作为加密货币的 NFT 同时具

有支付、投资和收藏三重职能，因此引诱了一些唯利是图的人恶意抬高其价格，以换取更高收益。数字

化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然无法彻底禁绝虚拟货币的流通，那便利用虚拟货币技术与法律相结合，

充分利用区块链的防伪防篡改机制进行事前审查，联合行政机关进行事后监管，促进去中心化元宇宙货

币系统成长和繁荣的同时，也能够最大程度上维持元宇宙和社会发展的稳定。 
(三) 大力推行数字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且是具有法偿能力的法定货币。其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最根本

的区别在于，其一，发行主体不同，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其二，强制效力和信用效力

不同，数字人民币是有国家强制力和国家信用做背书的。因为，因此数字人民币的安全性及其效力是最

高的。 
当前我国对于虚拟货币流通仍然处于明确禁止的状态，但“一刀切”的政策在保障货币主权安全性

的同时，也会一定程度上抑制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了避免金融科技等领域监管政策“一抓就死，一放就

乱”的治乱循环，可以将法律与数字货币机制相结合，也就是从数字化人民币入手。 
数字化人民币同样可以满足去中心化元宇宙中的虚拟货币直接点对点交易的要求，通过数字货币智

能合约的方式，在无需第三方信用机关介入的情况下，即可实现定点到人支付。数字化人民币还具有双

离线支付功能，能够像纸钞一样在交易双方均无须联网的状态下满足电子支付需求，而无需银行这个中

介机构的介入。此外，对于数字化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能够更好地在法律的规制下进行，央行作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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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发行主体，同时也是数字人民币最合适的监督主体。有关部门应当联合央行出台针对数字人民

币进行事前监督和事后惩治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在发挥数字化人民币的创造性和新颖性的同时，最大限

度地将其规制在法治的轨道下运行。 
(四) 借鉴虚拟货币适用的双重经营许可制度 
构建合适的监管制度是促进去中心化元宇宙非法定虚拟货币良性发展的一个可行的方案。经过对域

外法律的考察分析发现，并非只有我国对于元宇宙非法定虚拟货币进行了严格管制。研究分析他国对虚

拟货币的监管规定，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再结合我国虚拟货币的管制现状，试图提出更适合我国的立法

建议和监管措施。 
我国可以参考日本的双重经营许可制度，在目前完全禁绝加密货币流通的基础上作出该尝试，政府

部门联合央行出台相关规定，即要求想在我国境内开展虚拟货币交易业务的机构应当首先取得国家层面

的运营许可，随后还要取得其具体经营业务分管部门的经营许可，在经过政府相关部门、央行等机构的

审核评估，并取得相关领域的经营牌照之后，才能够开展虚拟货币交易业务。 
综上所述，双重经营许可制度不仅在宏观的国家层面上做到了事前监管，也在微观的具体分管部门

层面上保证了详细审查。虽然这相较于我国目前完全禁绝虚拟货币流通的监管政策来说更为松动，可能

给唯利是图的有心人留下了钻空子的空间，但这也会是一种更为灵活、“多害相权取其轻”的治理方式。

其并不完美，仍需要更多专家学者对不完美的治理结构进行改进，以期规范加密货币的交易环境，降低

去中心化元宇宙货币系统的法律风险。 

4. 结语 

元宇宙仍处于初生阶段，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元宇宙”所带来的泡沫危机远大于发展

机遇，同时对于去中心化元宇宙货币系统的研究也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笔者在此仅就去中心化元宇宙货

币系统可能造成的风险进行粗略阐述，明确科技创新与法律监管并非对立面，试图将区块链防伪防篡改

技术、数字货币等元宇宙中应用到的新兴科技创新与法律监管相结合，并针对去中心化元宇宙货币系统

可能造成的风险尝试提出相应的法律规制对策。以期让元宇宙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在促进科技创新与

繁荣的同时，也能够保障元宇宙和现实社会发展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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